                                                                                     附件1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表揚「傑出校友」選拔實施要點
                                                                      87.10.18  評審委員會訂定
                                                                      99.03.23  評審委員會修正
                                                                     104.03.17  評審委員會修正

                                                                     108.02.26  評審委員會修正
                                                                     110.11.03  評審委員會修正
一、宗　　旨：為獎勵本校歷屆校友，對國家社會具有特殊貢獻或成就卓然者，以樹立楷模，激勵後進，發揚中正人精神。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家長會。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友會。


四、表揚時間：每年學校校慶大會表揚。
五、表揚地點：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八十號）。
六、表揚類別：


(一) 政治類：歷屆校友從事政治活動有特殊表現及具體事實者。

(二) 企業類：歷屆校友從事各類企業或任職公司行號有特殊成就者。

(三) 學術類：歷屆校友從事教育及學術研究績效卓著者。

(四) 藝文類：歷屆校友在藝術、文學創作具傑出表現者。

(五) 工程類：歷屆校友在科技、工程方面具有特殊表現者。

(六) 行政類：歷屆校友服務於行政機關、司法界、軍警界，有特殊表現及優良事蹟者。
    (七) 體育類：歷屆校友在體育方面具有特殊表現者。
    (八) 社會服務類：歷屆校友在社會服務方面具有特殊表現者。

(九) 其它類：歷屆校友從事未屬上列各項之其他社會各類工作有傑出之表現或貢獻者。
七、推薦日期：該年度校慶大會前6週止。
八、推薦方式：


(一) 由校友會理、監事暨歷屆各校友推薦。

(二) 由本校各處室、科及全體教職員推薦。

(三) 由服務之機關、學校、廠商、社團等首長推薦。

(四) 自我推薦。
九、審查方式：

由本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進修部主任、秘書、家長會長、校友會理事長及理監事四人等，共計十五人組成「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審查決定之，由校長兼主任委員，並擔任召集人。
十、表揚名額：各類以表揚一至三名為原則，但如有未達表揚條件者從缺或由其他類別遞補。
十一、表揚方式：於每年校慶大會公開表揚之，並頒發獎牌乙座以資鼓勵。其具體事蹟刊登學校網頁，編印「傑出校友專輯」，並適時發佈新聞，以廣為表揚。
十二、傑出校友當選以一次為限。

十三、本要點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